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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坚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宁波聚泰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市产品食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宁波赛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嗨碳舱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浙江希斯迈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麻一明、吴剑波、徐禄波、李振、叶蓓、熊芳、陈国飞、应建波、蒋仲义、周

山山、何伟、钱经典。 

本文件评审专家组长：史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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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命名、基本要求、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以废弃的ABS材料为原料，经筛选、破碎、清洗、熔融挤出造粒等工艺(包含拉条、热

切和/或水切等造粒工艺)制成的再生ABS颗粒。该再生ABS材料的基体为GB/T 12672-2009规定的，以苯

乙烯和丙烯腈共聚物为连续相，与以聚丁二烯和按一定数量的其他组份为分散相组成的ABS树脂。 

本文件不适用于来自医疗废物、农药包装等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的再生ABS材料，也不适用于ABS

和其他塑料材料再加工的混合塑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033.1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1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T 1040.2  塑料 拉伸性能的测定 第2部分：模塑和挤塑塑料的试验条件 

GB/T 1633—2000  热塑性塑料维卡软化温度（VST）的测定 

GB/T 1634.2—2019  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 第2部分：塑料和硬橡胶 

GB/T 1843  塑料 悬臂梁冲击强度的测定 

GB/T 2035  塑料术语及其定义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3682.1  塑料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MVR)的测定第1部

分：标准方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341—2008  塑料 弯曲性能的测定 

GB/T 9345.1—2008  塑料 灰分的测定 第1部分：通用方法 

GB/T 17037.1—2019  塑料 热塑性塑料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 第1部分：一般原理及多用途试样和

长条形试样的制备 

GB/T 19466.2  塑料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第2部分：玻璃化转变温度的测定 

GB/T 20417.2—2006  塑料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2部分：试样制备和性

能测定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GB/T 30102  塑料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循环指南 

GB/T 37426  塑料 试样 

GB/T 37638  塑料制品中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T 37639  塑料制品中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GB/T 38470-2023  再生铜合金原料 

GB/T 40006.1—2021  塑料 再生塑料 第1部分：通则 

GB/T 40006.5—2021 塑料 再生塑料 第5部分：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材料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832—2024 

2 

SH/T 1541.1—2019  塑料 颗粒外观试验方法 第1部分：目测法 

SN/T 2249  塑料原料及其制品中34种增塑剂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40006.1—2021和GB/T 2035、GB/T 3010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和命名 

再生ABS材料的分类和命名按GB/T 40006.5-2021规定进行。 

5 基本要求 

5.1 设计研发 

产品研发设计应采用分子模拟与AI智能开发软件，对产品试验方案进行模拟分析，获取最优配方和

试验过程。并且应采用电子实验记录本和项目管理软件，对设计开发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实验数

据的在线采集和研发项目的高效管理。 

5.2 原材料 

5.2.1 每批次收入的应为单一品种 ABS。 

5.2.2 原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1 有害物质限量要求 

项目 限量要求 

铅(Pb) ≤100mg/kg 

汞(Hg) ≤100mg/kg 

镉(Cd) ≤100mg/kg 

铬(Cr) ≤100mg/kg 

多溴联苯(PPB) ≤50mg/kg 

多溴二苯醚(PBDEs)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50mg/kg 

总溴(Br) ≤100mg/kg 

总氯(Cl) ≤100mg/kg 

5.3 工艺与装备 

5.3.1 再生 ABS 材料生产应采用数字化系统和自动设备工艺。 

5.3.2 应采用烛式过滤器过滤和单螺杆挤出工艺。 

5.3.3 挤出机应配有废气回收装置。 

5.3.4 包装过程中应配有金属分离器探测分离含有金属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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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检验检测 

5.4.1 应具备大粒和小粒、密度、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拉伸强度、气味、灰分、

异色点，总溴、总氯、镉、铅、汞、铬、磁性金属粒子的含量，色差(△E)的检测能力。 

5.4.2 应具备 X射线荧光分析仪、色差分析仪、冲击试验机、拉伸试验机等检测设备。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再生ABS材料主体材料应为ABS。无杂质，无油污。颗粒大小应均匀，无明显色差。 

6.1.1 异色点 

应符合表2规定。 

表2 异色点要求 

异色点直径 数量要求（个/20克） 

≥0.05mm，＜0.1mm 20 

≥0.1mm，＜0.2mm 6 

≥0.2mm，＜0.3mm 2 

≥0.3mm 0 

6.1.2 孔隙率 

再生ABS材料颗粒切面孔隙率≤5.0%。 

6.1.3 磁性金属粒子 

500 g样品中，含磁性金属粒子≤0个/500克。 

6.1.4 大粒和小粒 

1000 g样品中，大粒和小粒的数量不大于20克/千克。 

6.1.5 色差 

色差(△E)≤2.5。 

6.2 主体定性 

再生ABS材料主体材料应为ABS。 

6.2.1 红外 

ABS红外谱图见GB/T 40006.5—2021附录A，再生ABS材料谱图中应有GB/T 40006.5—2021附录A中ABS

特征吸收峰。 

6.2.2 玻璃化转变温度 

玻璃化转变温度范围一般在95.0℃～115.0℃。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ZB 3832—2024 

4 

6.3 气味等级 

再生ABS材料的气味等级宜小于或等于4级。 

6.4 限用物质要求 

重金属、多溴联苯化合物和邻苯化合物含量应满足表3的规定。 

表3 限用物质要求 

项目 限量要求 

铅(Pb) ≤100mg/kg 

汞(Hg) ≤100mg/kg 

镉(Cd) ≤100mg/kg 

铬(Cr) ≤100mg/kg 

多溴联苯(PPB) ≤50mg/kg 

多溴二苯醚(PBDEs)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50mg/kg 

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BP) ≤50mg/kg 

总溴(Br) ≤100mg/kg 

总氯(Cl) ≤100mg/kg 

6.5 放射物质要求 

符合GB/T 40006.1—2021中5.5的要求。 

6.6 性能要求 

再生ABS材料的性能指标要求应符合表4。 

表4 再生 ABS材料的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值 

命名 ABS(REC)N-C-1 

1 密度 g/cm
3
 ＞1.03～1.05 

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g/10min 报告
a
 

3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变异系数 % ≤15 

4 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 KJ/m
2
 ≥15.0 

5 拉伸强度 MPa ≥40.0 

6 拉伸断裂标称应变 % ≥15 

7 弯曲强度 MPa ≥65 

8 弯曲模量 MPa ≥2200 

9 热变形温度 ℃ ≥80.0 

10 维卡软化温度 ℃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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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值 

命名 ABS(REC)N-C-1 

11 灰分 % ≤0.5 

a   
按样品测试数据结果。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结果判定 

试验结果采用修约值比较法，应按GB/T 8170规定进行。 

7.2 试样制备 

再生ABS材料注塑试样的制备按GB/T 20417.2—2006中3.2的规定进行。 

试样制备采用GB/T 17037.1—2019中的A型模具制备符合GB/T 37426规定的A1型试样，B型模具制备

的B1型试样为80mm×10mm×4mm的长条试样。 

7.3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7.3.1 试样的状态调节 

试样的状态调节应按GB/T 2918的规定进行。试样状态调节的条件为：温度23℃±2℃，相对湿度50%

±10%，时间至少16 h。 

7.3.2 试验的标准环境 

所有试验都应在GB/T 2918规定的标准试验环境下进行，温度度23℃±2℃，相对湿度50%±10%。 

7.4 一般要求 

7.4.1 异色点 

称取20 g样品粒子，精确至0.01 g,倒入干燥、洁净的搪瓷盘内，平铺摊开。开启计时器，在带标

准光源的5倍放大镜下采用菲琳卡目测，计时2 min，用镊子拣出20.0 g样品中的不同直径异色粒子并计

数。 

7.4.2 孔隙率 

称取20 g样品粒子，精确至0.01 g，倒入干燥、洁净的搪瓷盘内，平铺摊开。开启计时器，在带标

准光源的5倍放大镜下目测，最多在2 min的时间内，用镊子拣出20.0 g样品中的切面有孔隙的粒子并称

重，孔隙率按照公式(1)计算： 

 %100×=
C

P

M
M

P  ..................................... (1) 

式中： 

P——孔隙率，单位为百分之一（%）； 

MP——孔隙粒子的重量，单位为克(g)； 

Mc——称量样品粒子的重量，单位为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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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磁性金属粒子 

称取500 g样品，精确至0.1 g，平铺在50cm×50cm干净的白纸上，用长度30 cm和直径2.5 cm的磁

力棒(磁通量≥12000高斯)从平铺的再生ABS材料粒子上滚5次，每滚一次后取下被吸附的粒子放入培养

皿中并计数。 

7.4.4 大粒和小粒 

按SH/T 1541.1—2019的规定进行。 

7.4.5 色差 

制标4 mm厚度色板，通过测色仪在D65-10光源下测试样品和标样的L，a，b值，通过公式(2)计算色

差值。 

 ( ) ( ) ( )222
tststs bbaaLLE −+−+−=∆  ......................... (2) 

式中： 

ΔE——色差值； 

Ls——样品的明度值； 

Lt——标样的明度值； 

as——样品的红绿值； 

at——标样的红绿值； 

bs——样品的黄蓝值； 

bt——标样的黄蓝值。 

7.5 主体材料定性 

7.5.1 红外 

按GB/T 40006.1—2021中附录B规定的透射法和衰减全反射的红外光谱法进行材料定性。 

薄膜压制的温度220℃，推荐压膜厚度为30 µm～40 µm。 

对压制的薄膜样品，按照GB/T 6040—2019，在红外光谱仪上用透射法进行全波段扫描，分辨率4 cm
-1
，

扫描次数至少32次。 

7.5.2 玻璃化转变温度 

按GB/T 19466.2规定进行。氮气流量50 mL/min(1±10%)，升/降温速度10℃/min，取第2次加热扫

描曲线上的外推起始温度(Tetg)和外推终止温度(Tefg)两条外推基线间的中线和曲线的交点。 

7.6 气味等级 

按GB/T 40006.1—2021中6.1的规定进行。 

7.7 限用物质 

7.7.1 铬、镉、铅、汞含量的测定 

按GB/T 26125进行。 

7.7.2 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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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 37638或GB/T 37639规定的方法进行。 

7.7.3 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测定 

按SN/T 2249规定的方法进行。 

7.7.4 总溴、总氯的测定 

按GB/T 26125进行。 

7.7.5 放射性物质检测 

按GB/T 38470—2023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 

7.8 性能检测 

7.8.1 密度检测 

按GB/T 1033.1—2008中A法的规定进行。 

7.8.2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MFR) 

按GB/T 3682.1中的规定进行测试。试验条件为220℃，负荷10kg。取三个试样进行测试，报告平均

值( )，作为该样品的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按公式(3)计算MFR的标准偏差(SMFR): 

 
)1(

)( 2
1

−
−

= ∑ −
−

n
MFRMFR

S i
ni

i
MFR  .............................. (3) 

式中： 

n——测试次数，取n=3； 

MRFi——MFR的单次测量值，单位为克每10分钟(g/10 min)，i=1，2，3； 

 ——MFR的平均值，单位为克每10分钟(g/10 min)。 

7.8.3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变异系数(C.VMFR) 

按照公式（4）计算MFR变异系数(C.VMFR): 

 %100. ×=
MFR
SVC MFR

MFR  .................................. (4) 

式中： 

SMFR——MFR的标准偏差，单位为克每10分钟（g/10 min）； 

——MFR的平均值，单位为克每10分钟(g/10 min)。 

7.8.4 悬臂梁缺口冲击强度 

注塑试样为按7.2规定制备的B1型80 mm×10 mm×4 mm长条形试样。 

试样应为注塑后的1 h～4 h内加工缺口，缺口类型为GB/T 1843中的A型缺口。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7.3规定进行。 

测试按GB/T 1843规定进行。 

推荐使用机加工缺口，试样数量选取10个样条，报告平均值。 

7.8.5 拉伸强度、拉伸断裂标称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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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塑试样为按7.2制备的A1型试样。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6.3规定进行。 

测试按GB/T 1040.2规定进行，试验速度50 mm/min。 

7.8.6 弯曲强度、弯曲模量 

注塑试样为按7.2制备的80 mm×10 mm×4 mm长条试样。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6.3规定进行。 

按GB/T 9341—2008规定进行，试验速度2 mm/min。 

7.8.7 热变形温度 

按GB/T 1634.2-2019中的A法（样条长度80 mm×10 mm×4 mm， 负荷为1.8 MPa）的规定进行，样

品不应该进行退火处理。 

7.8.8 维卡软化温度的测定 

注塑试样为按7.2制备的80 mm×10 mm×4 mm长条试样。 

试样的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6.3规定进行。 

按GB/T 1633—2000中的B50法(使用50 N的力，升温速率为50℃/h)规定进行。 

7.8.9 灰分 

试验按GB/T 9345.1—2008规定的方法进行，采用直接煅烧法(A法),灼烧温度600℃±25℃。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再生ABS材料的检验可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8.2 出厂检验 

再生ABS材料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应包括：大粒和小粒、密度、熔体质量流动速率、悬臂梁缺口冲击

强度、拉伸强度、气味、灰分、异色点，总溴、总氯、镉、铅、汞、铬、磁性金属粒子的含量，色差(△

E)。 

8.3 型式检验 

第6章中所有的项目为型式检验项目。 

当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若原材料或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装置检修，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首次进口产品或连续生产 12个月时； 

f) 其他需要进行型式检验的情况。 

8.4 组批规则与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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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组批规则 

再生ABS材料由同一生产线上、相同原料、相同工艺所生产的产品组批，生产厂也可按一定生产周

期或储存料仓为一批对产品进行组批。 

8.4.2 抽样方案 

可在料仓的取样口取样，或从产品包装袋中取样，每批次取2.0kg用于检测。 

8.5 判定规则和复检规则 

8.5.1 判定规则 

再生ABS材料应由生产厂的质量检验部门按照本部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依据检验结果和本

部分的要求对产品做出质量判定，并提出证明。 

产品出厂时，每批产品应附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合格证上应注明产品名称、牌号、批号、执行

标准(本文件编号)，并盖有质检专用章。 

8.5.2 复验规则 

检验结果若某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重新取样对该项目进行复验。以复验结果作为该批产

品的质量判定依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再生ABS材料的外包装袋上应有明显的标志。标志内容可包括：商标、生产企业名称、生产厂地址、

本文件编号、产品名称、牌号、批号(含生产日期)和净含量等。应在明显处标有：“再生塑料”字样。 

9.2 包装 

再生ABS材料可用重包装袋、内衬聚乙烯复合编织袋或其他包装形式。包装材料应保证在运输、码

号、贮存时不污染和漏料。每袋产品净含量可为25kg或其他。 

9.3 运输 

再生ABS材料为非危险品。在运输和装卸过程重不应使用铁钩等锐利工具，不应抛掷。运输工具应

保持清洁、干燥，并备有厢棚或苦布。运输时不应与沙土、碎金属、煤炭及玻璃等混装，更不应与有毒

及腐蚀性或易燃物混装；不应曝晒或雨淋。 

9.4 贮存 

再生ABS材料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清洁并保持有良好消防设施的仓库内。贮存时，应远离热源，

并防止阳光直接照射，不应在露天堆放。 

再生ABS材料应有贮存期的规定，一般从生产之日起，不超过18个月。 

10 质量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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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按照本文件规定的包装、运输、贮存情况下，产品自交付之日起 18个月内，若因质量问题负责

免费更换。 

10.2 若客户对质量有异议时，应在 24 小时内作出响应，48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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